
（
本
刊
訊
）
警
方
日
前
破
獲
假
冒
親

友
借
錢
的
詐
騙
案
，
被
害
人
為
幫
助
親
友

，
依
歹
徒
電
話
指
示
，
臨
櫃
匯
款
至
指
定

帳
戶
，
直
到
接
獲
金
融
機
構
通
知
該
帳
戶

是
詐
騙
集
團
使
用
的
警
示
帳
戶
後
，
始
知

受
騙
。
輔
導
會
提
醒
榮
民
眷
，
務
須
提
高

警
覺
，
謹
慎
小
心
，
以
免
被
騙
失
財
。

警
方
調
查
發
現
，
歹
徒
依
蒐
集
的
個

資
撥
電
話
給
被
害
人
，
並
以
「
猜
猜
我
是

誰
？
」
手
法
，
自
稱
是
被
害
人
親
友
，
因

遇
到
緊
急
事
故
，
不
得
已
才
向
被
害
人
借

錢
，
金
額
約
為
十
萬
元
，
被
害
人
因
一
時

無
法
確
定
是
否
有
這
樣
的
親
友
，
於
是
在

能
力
許
可
範
圍
，
以A

T
M

轉
帳
匯
款
，
但

事
後
方
知
被
騙
。

輔
導
會
提
醒
榮
民
眷
，
凡
自
稱
親
友

、
同
事
、
同
學
、
同
袍
，
聲
音
不
熟
悉
，

卻
又
急
需
借
錢
者
，
可
採
「
一
聽
、
二
掛

、
三
查
」
應
對
：
聽
清
楚
對
方
說
什
麼
？

再
以
現
在
不
方
便
接
聽
電
話
，
掛
斷
電
話

，
接
著
撥
電
話
向
親
友
查
證
，
是
否
屬
實

，
亦
可
與
榮
服
處
聯
繫
，
請
求
協
助
，
以

免
損
失
財
物
。           

（
系
列
五
十
五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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掛號請找我

各
位
榮
民
長
輩
、

朋
友
，
如
果
您
需
要

至
各
榮
總
榮
院
看
診

時
，
請
聯
絡
各
地
區

榮
服
處
協
助
掛
號
。

慎
防
歹
徒
假
冒
親
友
借
錢

時空環境變遷 公費安置就養以年邁無工作能力、生活困苦且子女無力奉養者為優先對象

臺 北 郵 局 許 可 證
臺北字第1697號

國內郵資已付

贈閱

地
址
異
動
，
請
逕
洽
本
社
發
行
組
，
電
話
：0

2
-

2
7
6
5
7
7
0
3

，
以
利
寄
送
，
無
法
投
遞
時
免
退

回
；
如
欲
改
訂
電
子
報
，
網
址
為
：h

t
t
p
://

e
p
a
p
e
r
.v
a
c
.g
o
v
.t
w
/in
d
e
x
.h
t
m

。

如欲訂電子報
請通知我們善用就養資源 妥善照顧弱勢榮民

（
本
刊
訊
）
針
對
近
來
迭
有

榮
民
與
榮
民
子
女
投
書
媒
體
，
對

於
輔
導
會
現
行
就
養
金
發
放
標
準

門
檻
及
相
關
照
顧
措
施
，
認
有
再

予
檢
討
之
處
；
對
此
，
輔
導
會
表

示
，
由
於
時
空
環
境
變
遷
與
近
年

來
政
府
財
政
困
窘
，
致
使
就
養
資

源
減
縮
，
輔
導
會
照
顧
榮
民
眷
是

責
無
旁
貸
的
責
任
，
因
此
不
得
不

將
有
限
資
源
，
用
於
最
需
照
顧
的

榮
民
。輔

導
會
指
出
，
安
置
公
費
就

養
榮
民
時
，
主
係
以
年
邁
無
工
作

能
力
，
生
活
困
苦
且
子
女
無
力
奉

養
者
為
優
先
對
象
，
而
每
月
核
發

的
就
養
給
付
，
係
屬
生
活
扶
助
性

質
，
並
非
每
位
榮
民
均
能
領
取
，

且
依
規
定
經
安
置
就
養
後
，
如
生

活
已
獲
改
善
，
或
子
女
有
成
足
以

扶
養
者
，
應
即
停
止
就
養
。

輔
導
會
強
調
，
現
行
就
養
條

件
的
審
核
標
準
，
係
以
全
家
人
口

平
均
，
每
人
每
年
不
超
過
當
年
度

就
養
給
付
額
度
（
一○

二
年
為
十

八
萬
三
千
六
百
六
十
元
）
，
且
依

法
對
於
申
請
公
費
就
養
榮
民
，
均

依
申
請
人
提
供
的
全
家
人
口
戶
籍

、
所
得
、
財
產
等
相
關
證
明
資
料

進
行
審
查
，
經
審
核
符
合
者
予
以

安
置
就
養
，
並
每
年
辦
理
驗
證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政
府
安
置
照

顧
弱
勢
就
養
榮
民
的
政
策
，
是
一

貫
不
變
的
，
仍
將
持
續
秉
持
公
正

、
公
平
、
合
法
、
合
理
的
原
則
，

隨
著
整
體
大
環
境
的
趨
勢
審
核
就

養
。

另
無
職
榮
民
至
榮
民
醫
院
就

診
，
有
醫
療
費
用
優
惠
措
施
，
以

減
輕
負
擔
；
且
對
於
生
活
困
苦
榮

民
，
輔
導
會
各
縣
市
榮
服
處
均
將

依
規
定
予
以
慰
助
，
解
決
急
難
。

另
外
，
為
妥
善
照
顧
榮
民
、

榮
眷
及
遺
眷
生
活
，
特
提
供
急
難

救
助
及
慰
問
，
對
於
受
意
外
傷
害

、
罹
患
重
病
或
其
他
原
因
無
法
工

作
致
生
活
陷
困
者
，
得
向
各
榮
服

處
申
請
急
難
救
助
。
各
榮
服
處
會

依
據
申
請
人
生
活
現
況
是
否
陷
入

困
境
，
秉
救
急
不
救
窮
（
非
常
態

性
固
定
慰
問
）
為
原
則
酌
予
核
發

，
以
協
助
榮
民
眷
暫
時
度
過
生
活

困
境
。

（
本
刊
訊
）
國
防
部
主
計
局
財
務

中
心
表
示
，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支
領
民

國
一○

二
年
七
至
十
二
月
份
退
休
俸
金

（
含
贍
養
金
、
生
活
補
助
費
及
大
陸
半

俸
）
，
自
七
月
一
日
起
發
放
。

凡
是
已
在
郵
局
開
立
俸
金
存
款
專

戶
的
領
俸
人
員
，
各
期
俸
金
均
會
定
期

撥
付
，
不
必
再
親
赴
郵
局
驗
證
領
取
；

尚
未
開
戶
者
，
得
於
各
地
區
財
務
單
位

驗
證
領
取
，
並
填
寫
郵
局
存
款
帳
戶
資

料
卡
等
，
補
辦
開
戶
手
續
，
以
利
俸
金

撥
付
作
業
。

若
領
俸
人
不
願
辦
理
郵
局
直
撥
入

帳
者
，
第
一
次
申
請
時
，
應
檢
送
郵
局

存
款
帳
戶
資
料
卡
，
須
註
明
「
本
人
俸

金
自
願
於
財
務
單
位
驗
證
領
取
」
字
樣

，
並
加
蓋
領
俸
人
印
章
；
以
後
各
期
退

休
俸
金
，
請
依
指
定
的
通
知
日
期
及
財

務
單
位
驗
證
單
位
領
取
。
另
外
，
如
果

在
領
俸
期
間
有
出
國
（
境
）
情
形
，
請

逕
洽
縣
市
後
備
指
揮
部
或
各
地
區
財
務

單
位
聯
繫
辦
理
，
將
有
專
人
解
說
。

若
有
領
取
退
俸
相
關
問
題
，
請
電

洽
：0

2
-2

3
8
8
3
8
1
0

，2
3
8
8
3
8
1
1

，
或

傳
真
：0

2
-2

3
8
8
3
5
9
3

，
或
寄
信
至
臺

北
郵
政
九○

五
三○

信
箱
詢
問
。

輔
導
會
特
別
提
醒
榮
民
榮
眷
，
務

須
妥
慎
保
管
銀
行
或
郵
局
存
簿
、
印
鑑

章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等
重
要
物
品
，
避
免

遭
歹
徒
詐
騙
，
如
有
疑
問
，
請
向
各
縣

市
榮
服
處
洽
詢
，
或
打
「1

6
5

」
防
騙

專
線
電
話
詢
問
。

一
〇
二
年
下
半
年
退
俸
七
月
一
日
起
發
放

（
本
刊
訊
）
監
察
院
國

防
及
情
報
委
員
會
監
察
委
員

林
鉅
鋃
、
尹
祚
芊
及
李
炳
南

等
，
日
前
巡
察
中
部
地
區
政

府
職
訓
機
構
、
拜
會
優
質
企

業
，
以
瞭
解
訓
練
機
構
與
產

業
鏈
的
銜
接
、
整
合
，
並
走

訪
創
業
有
成
榮
民
，
瞭
解
創

業
歷
程
以
及
中
部
企
業
進
用

退
伍
官
兵
情
形
。

為
配
合
監
察
院
辦
理
「

國
軍
志
願
役
退
伍
官
兵
就
業

安
置
成
效
檢
討
」
專
案
調
查

研
究
履
勘
作
業
，
日
前
由
輔

導
會
金
筱
輝
副
主
委
與
勞
委

會
相
關
人
員
，
陪
同
巡
察
勞

委
會
中
區
職
訓
中
心
，
瞭
解

現
行
訓
練
職
類
，
與
就
業
市

場
需
求
是
否
相
符
合
。

本
次
監
委
巡
察
，
輔
導

會
特
別
安
排
監
委
們
訪
視
創

業
有
成
榮
民
李
振
輝
經
營
的

艾
農
生
物
科
技
公
司
，
該
公

司
總
經
理
李
振
輝
出
身
農
家

，
畢
業
於
陸
軍
官
校
，
民
國

七
十
八
年
退
役
後
，
創
建
「

艾
草
」
事
業
，
在
事
業
有
成

之
餘
，
仍
不
忘
提
攜
進
用
退

伍
官
兵
。 

隨
後
，
監
委
們
轉
往
臺

中
潭
子
加
工
出
口
區
的
臺
灣

佳
能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參
訪
，

行
程
中
，
委

員
們
期
許
該

公
司
在
創
新

經
營
同
時
，

能
多
進
用
退

伍
官
兵
，
以

開
拓
就
業
機

會
。

（
本
刊
訊
）
立
法
院
日
前
召
開

第
八
屆
第
三
會
期
第
一
次
臨
時
會
第

一
次
會
議
，
三
讀
通
過
「
國
軍
退
除
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組
織
法
」
及
「

榮
民
總
醫
院
組
織
通
則
」
。

輔
導
會
為
配
合
政
府
組
織
改
造

，
仍
採
「
委
員
會
」
型
態
，
並
秉
持

組
織
整
併
、
員
額
精
簡
及
業
務
擴
增

等
原
則
，
以
精
實
調
整
方
式
，
調
整

現
有
組
織
架
構
，
藉
提
升
業
務
功
能

，
會
本
部
計
成
立
七
個
業
務
單
位
及

五
個
輔
助
單
位
。
另
為
因
應
國
防
部

移
出
的
非
戰
訓
業
務
，
其
中
退
除
給

付
業
務
將
交
由
輔
導
會
承
接
，
為
此

，
特
新
增
「

退
除
給
付
處

」
，
以
擴
大

對
退
除
役
官
兵
的
服
務
範
疇
。

依
行
政
院
新
設
機
關
往
例
，
自

組
織
法
於
立
法
院
審
議
通
過
，
經
總

統
公
布
至
施
行
期
間
，
需
時
四
至
八

個
月
，
輔
導
會
「
新
機
關
」
正
式
掛

牌
運
作
，
仍
將
遵
照
行
政
院
律
定
的

生
效
日
期
後
施
行
。    

監委專案調查 瞭解安置成效

監察委員林鉅鋃（左四）、尹祚芊、

李炳南（右三、二）等，由輔導會金筱輝

副主委（左三）陪同，訪視創業有成榮民

李振輝（右四）。           （郭豫臨提供）
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輔
導
會
組
織
法

（
本
刊
訊
）
臺
北
榮
總
與
國
立

陽
明
大
學
共
同
推
動
的
「
卓
越
醫
師

人
才
培
育
計
劃
」
，
日
前
獲
得
尹
書

田
醫
療
財
團
法
人
董
事
長
尹
衍
樑
（

左
圖
右
四
，
臺
北
榮
總
提
供
）
捐
款

四
億
四
千
萬
元
，
由
榮
總
院
長
林
芳

郁
（
左
四
）
及
陽
明
大
學
校
長
梁
賡

義
（
右
三
）
代
表
接
受
，
藉
以
培
育

更
多
優
秀
的
醫
師
，
造
福
更
多
的
國

內
病
患
。

臺
北
榮
總
表
示
，
原
實
施
的
獎

勵
醫
師
出
國
進
修
機
制
僅
限
於
主
治

醫
師
，
且
以
一
年
為
限
；
今
年

開
始
實
施
的
「
卓
越
醫
師
人
才

培
育
計
劃
」
，
則
可
獎
助
北
榮

各
級
醫
師
攻
讀
碩
、
博
士
學
位

，
最
長
五
年
；
今
年
已
有
兩
名

醫
師
獲
得
第
二
年
出
國
進
修
的

生
活
費
補
助
。

國
立
陽
明
大
學
醫
學
系
每

年
補
助
學
生
至
國
外
知
名
的
實

驗
室
進
行
短
期
研
究
，
引
導
學

生
發
展M

D
-P

H
D

（
醫
學
博
士

與
博
士
雙
學
位
）
醫
師
科
學
家

的
生
涯
，
並
鼓
勵
大
四
生
暫
時

休
學
攻
讀
國
內
外
碩
博
士
，
迄

今
已
有
三
名
學
生
獲
得
博
士
學

位
，
另
一
名
在
國
外
進
行
博
士

後
研
究
。

卓
越
醫
師
人
才
培
育
計
劃

係
鼓
勵
陽
明
大
學
醫
學
系
學
生

及
臺
北
榮
總
醫
師
出
國
研
習
、

進
修
、
出
席
國
際
會
議
及
攻
讀

碩
、
博
士
學
位
等
，
回
國
後
繼

續
於
榮
陽
體
系
服
務
，
以
促
進

榮
陽
長
遠
的
研
究
發
展
。

尹衍樑捐款四億四千萬 培育優秀醫師

（
本
刊
訊
）
輔
導
會
曾
金
陵
主
委
（

右
圖
右
，
楊
進
雄
攝
）
日
前
與
雄
獅
集
團

董
事
長
王
文
傑
（
左
）
簽
署
「
協
助
促
進

退
除
役
官
士
兵
就
業
合
作
備
忘
錄
」
，
以

因
應
募
兵
制
推
動
，
完
善
政
策
規
劃
，
強

化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安
置
作
為
。

曾
主
委
與
王
董
事
長
雙
方
致
詞
時
均

表
示
，
備
忘
錄
的
簽
訂
是
彼
此
合
作
的
開

始
，
期
望
未
來
相
關
主
管
及
人
力
資
源
部

門
，
能
將
每
個
階
段
的
人
力
資
源
做
更
有

效
的
發
揮
，
以
貢
獻
國
家
、
服
務
社
會
。

王
董
事
長
帶
領
旗
下
雄
獅
產
品
事
業

群
劉
文
義
總
經
理
等
多
位
正
、
副
主
管
拜

會
輔
導
會
，
並
共
同
完
成
合
作
備
忘
錄
簽

署
，
此
舉
不
僅
促
進
彼
此
良
好
互
動
，
亦

藉
此
開
拓
退
除
役
官
兵
工
作
職
缺
，
有
效

拓
展
就
業
機
會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合
作
備
忘
錄
的
簽
訂

，
有
助
於
未
來
推
動
產
訓
合
作
機
制
，
擴

大
人
力
供
需
及
多
元
輔
導
就
業
管
道
，
厚

植
就
業
優
勢
，
進
而
增
進
退
除
役
官
兵
的

就
業
保
障
。

輔導會與雄獅集團簽署合作備忘錄


